附件4
工作方案及其他有关资质证明材料要求
一、年度工作方案要求

科技企业培育服务的支撑服务机构申报对象，应根据对广州市科技企业培育服务工作的理解，提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四上”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等设计年度工作方案，体现申报对象较为完整的服务思路、流程和体系，如企业挖掘方式、宣贯课件、培育推文、服务跟踪方式等。
二、其他有关资质证明材料要求

（一）专业能力配备情况。

服务机构应提供本单位具有经济、会计、管理系列专业人员的相关学位学历、职称证书、工作经验等证明材料，同时提供所列专业人员近半年内社保缴纳或个税缴纳证明，另外一人多证不可重复提供。

（二）近三年开展的高新技术企业申报、“四上”企业申报高企、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政策宣讲活动开展等服务情况。

牵头单位或合作单位如有承接政府部门高新技术企业申报辅导服务相关工作，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项目合同、验收报告或其他佐证材料；如有自行开展政策宣讲活动组织、四上企业申报高企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等工作，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项目合同、活动照片、活动成效、案例或其他佐证材料。
（三）质量控制和资质荣誉情况。

1. 牵头单位或合作单位在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 牵头单位或合作单位内部建有质控评价制度和设有相关部门；

3. 获得政府有关部门或市级行业协会颁发的资质、奖项或认可工作成效的资料。

以上，如果有，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四）基础设施保障情况。

相关场地保障情况。如果有，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